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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

（2025年 3月 10日农业农村部令 2025年第 1号公布 自 2025

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，规范种畜禽生

产经营秩序，促进畜禽种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畜牧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申请、核发和监督管理，

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从事种畜禽或者商品代仔畜、雏禽生产经营，应当

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。

农户饲养的种畜禽用于自繁自养和有少量剩余仔畜、雏禽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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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的，农户饲养种公畜进行互助配种的，不需要办理种畜禽生产

经营许可证。

第四条 从事家畜卵子、精液、胚胎等遗传材料和祖代以上

种畜禽（含品种和配套系）生产经营的，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

由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发。

从事父母代种畜禽（含品种和配套系）和商品代仔畜、雏禽

生产经营的，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核发，具体核发权限由省级人民政府农业

农村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。

第五条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，应当具备下列条

件：

（一）生产经营的种畜禽是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

定或者鉴定的品种、配套系，或者是经批准引进的境外品种、配

套系，来源清楚且符合种用标准；

（二）生产经营规模符合种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（从事家畜

卵子、精液、胚胎等遗传材料生产经营的除外）；

（三）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饲养、疫病防控等专

业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；

（四）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繁育饲养、生产性能测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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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设施设备；

（五）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农业农村部规定的种畜禽防疫

条件，并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；

（六）有完善的质量管理、育种记录制度；

（七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六条 从事家畜卵子、精液、胚胎等遗传材料生产经营，

除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外，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家畜饲养、繁育、治疗场

地和家畜遗传材料生产、质量检测、产品储存、档案管理场所；

（二）有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家畜饲养和遗传材料生产、

检测、保存、运输等设施设备；

（三）饲养的种畜符合种用标准，并达到农业农村部规定的

数量；

（四）体外受精取得的胚胎、使用的卵子来源明确，三代系

谱清楚，供体畜符合国家规定的种畜健康标准和质量要求；

（五）符合有关国家强制性标准和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技

术要求。

第七条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，应当提交以下材

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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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；

（二）生产经营者基本情况说明，营业执照复印件，法定代

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三）种畜禽生产群存栏规模情况说明；

（四）畜牧兽医技术人员情况说明及证明材料；

（五）生产经营场所平面图；

（六）设施设备情况说明；

（七）质量管理、档案记录、销售台账等制度材料；

（八）种畜禽来源说明及系谱档案复印件；

（九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；

（十）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申请

人提出的申请，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：

（一）不需要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

请人不受理；

（二）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

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审批权限的部门申请；

（三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

人当场更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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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或

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

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；

（五）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

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成

立专家组，对申请人的种畜禽来源、品种代别、饲养规模、技术

人员条件、设施设备、档案记录等进行现场评审。专家组由三至

五名专家组成，从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，

实行组长负责制。

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评审专家库由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

主管部门建立并报农业农村部备案。

第十条 申请家畜卵子、精液、胚胎等遗传材料种畜禽生产

经营许可证的，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

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（含现场评审时间）作出许可决定。

申请其他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

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书面审查，书面审查合格的，

应当在二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评审，并自收到评审意见后十

五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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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作出的准予核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

的决定，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。不予许可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

人并说明理由。

第十一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注明许可证编号、生

产经营者名称、生产经营地址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、生产经

营范围、生产经营类型、生产经营畜禽种类和品种、有效期、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、生产经营主体代码、发证机关、发证日期等内

容，具体样式由农业农村部制定并发布。

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农业农村部统一印制。

第十二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五年。有效期届

满需要继续生产经营的，申请人应当在期满六个月前重新申请。

第十三条 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向原发证机关

申请变更许可证并提交变更申请表及证明材料，符合条件的，原

发证机关应当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变更：

（一）变更生产经营者名称；

（二）变更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；

（三）从事父母代种畜禽（含品种和配套系）和商品代仔畜、

雏禽生产经营，需要变更其生产经营的畜禽品种。

第十四条 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重新申请种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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禽生产经营许可：

（一）变更生产经营类型；

（二）变更生产经营畜禽种类；

（三）变更生产经营场所；

（四）从事家畜卵子、精液、胚胎等遗传材料和祖代以上种

畜禽（含品种和配套系）生产经营，变更其生产经营的畜禽品种。

第十五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发证

机关应当注销并予以公告：

（一）有效期届满未延续；

（二）依法被撤销、撤回、吊销；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六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申请、受理、审核、核

发，在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办理。

第十七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生产经营档案。

生产经营档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畜禽种类、品种（配套系）名称、繁育生产记录、兽

药使用及疫病检测记录、场内生产性能测定记录、种畜禽系谱等；

（二）种畜禽销售对象姓名及地址、品种（配套系）名称、

销售数量、销售时间、销售票据以及检疫证明、种畜禽合格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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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生产经营遗传材料的，还应当包括生产时间地点、加

工包装规格、标签标注说明、出入库数量、质量检验报告等。

种畜禽生产经营档案应当至少保存两年，档案记载信息应当

连续、完整、真实，保证可追溯。

第十八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者应当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登录

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填报年度种畜禽存栏量、销售量及种畜禽生

产性能等信息。

第十九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种

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

门应当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；申请人在一年内

不得再次申请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。

申请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

证的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撤销种畜禽

生产经营许可证；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种畜禽生产经营

许可证。

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强

种畜禽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，组织开展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和

遗传材料质量检验检测等监督抽查工作。发现有违法行为的，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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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种畜禽养殖场的养殖规模标准和生产经营许

可审查规范，由农业农村部另行制定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农业部

2010 年 1 月 21 日发布、2015 年 10 月 30 日修订的《家畜遗传材

料生产许可办法》（农业部令 2015 年第 3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本办法实施之前取得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不变，

届满需要继续生产经营的，按照本办法办理。


